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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训练中心文件  
 

 

工训中心发[ 2022 ] 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工程训练中心仪器设备处置 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中心各部、室： 

《工程训练中心仪器设备处置管理规定》经中心教职工大会充分

研讨，2022 年 4月 18 日工训中心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工程训练中心 

2022年 4 月 22日 

  



2 

 

工程训练中心仪器设备处置管理规定 

 

根据《哈尔滨工程大学闲置与报废仪器设备处置办法》，结合工

训中心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报废 

    1．报废仪器设备的界定： 

（1）修理费用接近同种类新产品价格的仪器设备。 

（2）主要部件和主要零件损坏严重，无修理价值的仪器设备。 

（3）仪器设备陈旧过时，精度和技术指标都无法恢复或无改造

价值的仪器设备。 

（4）国家规定不准使用或已到报废期的仪器设备：机电类 12

年以上，电子类 7年以上。 

2．程序 

按《哈尔滨工程大学闲置与报废仪器设备处置办法》规定的程序

进行报废处置。 

3．要求 

待报废的设备仪器必须要帐、物相符，零部件齐全，否则不予报

废。 

4．处置 

批准报废的仪器设备，应由中心统一回收、处理，上交校国资处

置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卸、留用。 

二、调拨 

仪器设备因教学任务变更不能使用以及因设备更新而闲置的，可

以在工训中心内部进行调拨，但需办理调拨手续。调拨手续由设备管

理员办理，由调出单位填写调拨单，经调出、调入单位负责人和中心

主管领导签字，作为留存依据。 

三、封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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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仪器设备闲置三个月以上，经使用部门提出，由设备责任人擦

净、涂油，盖油纸，包塑料布盖上苫布就地封存，由设备责任人管理。        

2.设备管理员贴挂“封存”标识。启封须报批。 

3.封存设备每月维护一次，进行擦拭、通电；半年保养一次。 

四、变更 

1.当设备责任人发生变更时，由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及时到设备管

理员处更改设备责任人，并办理设备交接手续。否则一旦发生不良后

果，由原设备使用人负责，年度考核降等。 

2.凡离、退休和调动工作的教职工，在办理手续时，须会同接任、

接管的有关人员对账、物逐件核对交接，并报中心审批签字后，方可

办理调离或退休手续。 

五、附件： 

1.设备报废申请单 

    2.设备报废流程图 

    3.仪器设备内部调拨单 

    4.仪器设备封存申请单 

    5.设备责任人变更申请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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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仪器设备（家具）报废申请单 
使用单位   申请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仪器名称   出厂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仪器编号   制造厂家   

仪器型号   存放地点   

价   值   设备责任人   

设备现状    

及          

报废原因 

  

  

  

  

鉴定人      

签字 

教学组负责人 
  

  

教学部负责人 
  

  

设备管理 

部门意见 

  

  

中心教学

主管领导

意见 

 

中心主管 

领导意见 
 

备  注 
  

  

填表说明： 1.此表一式二份，一台（件）一表。一份存档,一份申请部门留存。 

 2.表中内容必须填全、填清。  

 3.设备编号填写中心(学校)设备统一编号。 

 4.鉴定人必须为部门负责人。  

 5.适用于单价 5万元以下仪器设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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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仪器设备（家具）报废流程图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单位提出报废计划 

由中心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技

术鉴定 

填写“仪器设备（家具）报 

废申请单”（一式二份） 

教学部负责人审批 

设备管理部门审批 

中心教学主管领导审批 

中心主管领导审批 

“报废单”返回设备管理员

门 

设备管理部门组织回收报废设备
（家具） 

设备管理员销账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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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         仪器设备（家具）内部调拨单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调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仪器设备 

（家具）名称 规格型号 
单位 数量 原 值 设备编号 

      

      

配件名称  资料名称  

调出单位  调入单位  

部门
负责
人 

 经 

办 

人 

 部门 

负责 

人 

 经 

办 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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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            仪器设备封存申请单 
使用单位   申请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仪器名称   出厂日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仪器编号   制造厂家   

仪器型号   存放地点   

价   值   设备责任人   

设备现状    

及          

封存原因 

  

  

  

  

鉴定人      

签字 

教学组负责人 
  

  

教学部负责人 
  

  

设备管理

部门意见 

  

  

中心教学

主管领导

意见 

 

中心主管

领导意见 
 

备  注 
  

  

填表说明： 1.此表一式二份，一台（件）一表。一份存档,一份申请部门留存。 

 2.表中内容必须填全、填清。  

 3.设备编号填写中心(学校)设备统一编号。 

 4.鉴定人必须为部门负责人。  

 5.适用于单价 5万元以下仪器设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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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仪器设备（家具）责任人变更申请单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变更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仪器设备 

（家具）名称 规格型号 
单位 数量 原 值 设备编号 

      

      

配件名称  资料名称  

原设备 

责任人 
 

现设备 

责任人 
 

部门
负责
人 

 经 

办 

人 

 部门 

负责 

人 

 经 

办 

人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工程训练中心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22日印 
 


